
桃園市立中壢商業高級中等學校 

辦理教師進行產業研習或研究作業要點 
109年 7月 14日校務會議通過 

110年 2月 17日 109學年度第 2學期期初校務會議修訂通過 

一、桃園市立中壢商業高級中等學校（以下簡稱本校）為辦理教師進行產業研習

或研究作業，特依高級中等學校教師進行產業研習或研究實施辦法(以下簡

稱本辦法)第四條第一款規定訂定本要點。 

二、本要點適用對象為擔任本校課程計畫所定部定與校訂專業科目或技術科目之

專任教師或專業及技術教師（含代理老師，不含退休老師、兼課老師、實習

老師、業師）（以下併稱教師）。     

三、依本辦法第三條第一項規定，本校教師進行專業或技術有關研習或研究之形

式如下：        

    (一)教師至合作機構或產業實地服務或研究。 

    (二)教師參與學校與合作機構或產業共同規劃辦理之深度實務研習。     

四、為推動教師進行產業研習或研究，本校應設推動委員會，校長為當然委員，

並擔任召集人；其組成及任務如下： 

    (一)組成：由校長就教務主任、實習主任、科主任、人事主任、會計主任、

業務承辦組長及教師會代表(或教師代表)聘兼之。 

    (二)任務： 

1.研擬教師至合作機構或產業進行產業研習或研究計畫。 

2.排定教師進行產業研習或研究期程。 

3.邀請合作機構、相關職業團體或產業，共同規劃及辦理研習或研究。 

4.督導本校與合作機構或產業契約書、本校與教師契約書及教師與合作

機構或產業契約書之簽訂及執行。 

5.每年盤整教師之產業研習或研究年資及其他相關事項。 

6.審核教師至合作機構或產業進行研習或研究之申請。 

7.其他教師至合作機構或產業進行研習或研究權益保障相關事項。 

    本校每年二月應召開推動委員會會議，訂定下一學年度辦理事項及期程；必

要時，得向本校教師辦理說明會。 

五、本校各單位配合本要點應辦理下列事項： 

(一)校長：委員會任務執行之綜理。 

(二)教務處： 

1.教師授課課程調課或代課之協助。 

2.教師課程規劃及分配之協助。 



3.教師赴產業進行深耕研習或研究之查訪。  

(四)實習處： 

1.接受公、民營事業委託代辦事項，其業務之協調。 

2.協助教師進行產業研習或研究課程之研究。 

(五)人事室：教師產業研習或研究公(差)假之請假，及前點第二款第四目契

約書簽訂事項之協助。 

(六)會計室：教師產業研習或研究經費核銷之協助。 

(七)教師會代表（或教師代表）： 

1.教師產業研習或研究權益保障之協助。 

2.教師產業研習或研究之促進。 

六、本校教師參加深耕研習或研究，應以深入探討產業實務專業為目的，參與合

作機構或產業實務運作，並於每年四月三十日前，向本校實習處申請(申請

書如表一)，經審查通過者，始得為之。 

研習或研究，得以連續或累計方式進行；研習或研究期間之計算，以參與實

務期間為準。         

七、本校教師於研習或研究期間，其權利義務如下： 

(一)教師進行研習或研究期間，應於實務運作時確實到勤，並依規定按時至

合作機構或產業上班及遵守合作機構或產業之相關規定；本校得不定期

前往訪視，瞭解教師進行研習或研究之情況，並作成紀錄。 

(二)合作機構或產業依第四點第二款第四目與本校及教師簽訂之契約書，應

約定研發保密規定、智慧財產權歸屬及其他相關事項；教師與合作機構

或產業發生爭議時，本校應提供必要之法律協助。 

(三)研習或研究期間，本校應保留教師職務、支付薪給及給予公假。 

(四)合作機構或產業依第四點第二款第四目與本校及教師簽訂之契約書，應

約定研習或研究起訖年月日、服務義務、違反規定應償還費用之條件、

核計基準及強制執行等事項。 

(五)教師應於研習、研究結束後三個月內，向本校提交研習或研究報告。 

八、本校教師依教育部國民及學前教育署辦理補助高級中等學校專業群科專任教

師赴公民營機構研習或研究作業要點參加研習或研究者，視同本要點之研習

或研究。 

九、本要點經校務會議通過後實施；修正時，亦同。 

 

  



表一 

桃園市立中壢商業高級中等學校教師至產業研習或研究 
申請書 

教師姓名  

任教科別  

本校服務年資  

合作機構、產業 

名稱： 

地址: 

聯絡單位: 

聯絡人: 

電話(公):                   手機: 

研習或研究地點  

研習或研究主題  

研習或研究內容  

預期效益  

期程 年 月 日  至 年 月 日，共計 個月  星期     日。 

申請人：        

科主任:                 實習主任：            教務主任:     

人事主任:               會計主任:             校長：  



桃園市立中壢商業高級中等學校教師進行產業研習或研究契約(教師與合

作機構) 

 
 教師姓名：            （以下稱甲方）； 
 合作機構或產業：        （以下稱乙方）； 

甲方係乙方與        （學校名稱，以下稱學校）合辦          之
研習或研究，為依高級中等學校教師進行產業研習或研究實施辦法(以下
簡稱本辦法)第四條第一款規定，進行研習或研究，特與乙方訂定契約（以
下稱本契約），約定甲方於乙方接受至合作機構或產業研習或研究合作期
間，甲乙雙方之權利義務，並經甲乙雙方同意遵守下列條款： 

契約條次
及要旨 

契約內容 

第 一 條
（研習或
研 究 項
目） 

本契約之研習或研究期間，自民國  年  月  日起至民國  
年  月  日；民國  年  月  日起至民國  年  月  
日；民國  年  月  日起至民國  年  月  日。 

甲方之計畫如附件，乙方與學校雙方並得視甲方研習或研究狀況，協
議調整計畫項目。 

第 二 條
（公保及
團保） 

甲方於研習或研究期間，學校准予公(差)假辦理，毋須另行投保勞工
保險。 

甲方於研習或研究期間，乙方應為甲方投保團體保險（包括投保意外
險，保險項目應包括意外所生之醫療費用），並支付保險費；其最低保險金
額為新臺幣（以下同）一百萬元。 

第 三 條
（研習或
研究時數
證明之發
給） 

本契約期滿或因其他事由而終止時，乙方應發給甲方書面之研習或研
究時數證明。 



第 四 條
（乙方終
止契約之
事由及程
序） 

甲方於研習或研究期間，有下列情形之一者，乙方得終止本契約: 
一、 受有期徒刑以上刑之宣告確定，而未諭知緩刑或未准易科罰金。 
二、 受保安處分。 
三、 甲方因健康或其他正當理由自行提出終止本契約。 

甲方有下列情事之一者，乙方應自知悉之日起三日內，以書面通知學
校加強輔導甲方；乙方屆期未通知者，不得再以下列各款事由終止本契約: 
一、 對乙方之工作人員、顧客或其他相關人員，實施暴行或有重大侮辱之

行為。 
二、 違反乙方工作規則，情節重大。 
三、 故意損壞乙方之研習或研究設備、工具、原料、產品或乙方其他所有

物品。 
四、 因身體健康或其他理由，有具體事實，不能勝任研習或研究。 

學校經依前項規定輔導甲方，屆二星期仍未獲改善者，乙方得終止本
契約，並報學校所屬主管機關備查。 

第 五 條
（膳宿、
交 通 費
用） 

甲方於研習或研究期間所需膳宿及交通。乙方應依其與學校所簽訂之
合作契約辦理；其內容如下： 
一、住宿： 
□免費提供住宿。 
□提供住宿，收取   元。 
□不提供住宿，但提供交通費＿＿元。 
□不提供住宿。 
二、膳食： 
早餐：□免費；□提供，每餐收取 元；□自理。 
午餐：□免費；□提供，每餐收取 元；□自理。 
晚餐：□免費；□提供，每餐收取 元；□自理。 
三、交通： 
□負擔甲方往返學校之交通費用。 
□甲方自理。 

第 六 條
（爭議解
決程序） 

甲方因本契約約定事項與乙方發生爭議，得向學校申請協調。 
學校為辦理前項協調，應邀請乙方代表與甲方、專家學者共同參與，

並應請學校主管機關代表列席；協調會議應作成紀錄，由學校報請學校主
管機關備查。乙方應依協調會決議確實執行。 

前項協調，不影響甲方或乙方之其他權利救濟。 



第 七 條
（乙方實
施技能研
習或研究
之義務） 

甲方於研習或研究期間，乙方應依計畫之研習或研究項目及時程，指
派具備相關技能之專人負責甲方之技能研習或研究。 

前項研習或研究活動，應與甲方所學科別相關。 
乙方應提供良好且符合安全之研習或研究環境，安排甲方至相關部門

接受技能研習或研究，培養優良工作態度、安全認知及道德，並注意甲方
之身心健康。 

甲方於研習或研究期間，有正當事由需返回學校，得持學校出具公文，
向乙方辦理請假，乙方不得拒絕。 

乙方應置備甲方簽到簿或出勤卡（包括出勤及研習或研究情形），逐
日記載出勤年、月、日、時、分及研習或研究情形；簽到簿或出勤卡應保
存一年。 

乙方就甲方因從事研習或研究活動不法侵害他人權利時，負損害賠償
責任。但損害係因甲方故意或重大過失所致者，不在此限。 

第 八 條
（乙方、
學校輔導
之義務） 

教師進行研習或研究期間，應依規定按時至合作機構或產業上班，並
應遵守合作機構或產業之相關規定；學校得不定期派員前往訪視，瞭解教
師進行研習或研究之情況，並作成紀錄；乙方應配合辦理。 

前項訪視人員發現乙方有未依技能研習或研究計畫實施、違反本契約
等缺失時，應立即向學校提出報告。 

學校接獲前項報告後，應立即要求乙方改進，並為適當之追蹤處理及
詳予記錄，供學校主管機關查核。 

第 九 條
（乙方不
得有之行
為） 

乙方不得有下列行為： 
一、 請求甲方負擔制服、工作器具及任何研習或研究費用。 
二、 請求甲方繳納保證金。 
三、 請求違反本契約第五條約定之膳宿、交通。 
四、 免除甲方請求損害賠償之權利或限制其金額。 
五、 超時研習或研究或向甲方推銷產品。 
六、 無正當理由，請求甲方提前終止契約，並賠償違約金。 
七、 其他損及甲方權益之不當行為。 



第 十 條
（研習或
研 究 時
間） 

研習或研究時間應符合下列規定: 
一、 乙方得依下列規定，擇一安排甲方每日研習或研究時間： 

(一) 每日研習或研究時間不得超過八小時，研習或研究時間自○○：
○○起，至○○：○○止，○○：○○-○○：○○/○○：○○-
○○：○○為休息時間。 

(二) 因乙方經營型態、工作特性、季節、地域或行業類別需要，並符
合下列條件，且經勞工主管機關核准者，研習或研究時間自○○：
○○起，至○○：○○止，○○：○○-○○：○○/○○：○○-
○○：○○為休息時間。 
1. 乙方提供必要之安全衛生設施。 
2. 無大眾運輸工具可資運用時，乙方提供交通工具或安排宿舍。 

二、 研習或研究時間不得安排於午後十時至翌晨六時前。甲方每日研習或研究
時間之起迄，含研習或研究及中間休息時間，合計不得超過十二小時。 

三、 甲方研習或研究四小時，至少應有三十分鐘之休息。 
四、 甲方於研習或研究期間，每七日至少應有一日之休息。 
五、 甲方於研習或研究期間，應依勞動基準法規定放假。但經乙方及學校協

商，並經甲方同意後，得另定放假日。 
六、 女性因生理日致研習或研究有困難者，每月得申請生理假一日。 

第十一條
（職災補
償 或 補
助） 

乙方不得使甲方接受繁重及具危險性之工作。 
甲方接受研習或研究活動時發生災害致死亡、殘廢、傷害或疾病者，

乙方應依勞動基準法第七章災害補償規定予以補償。 
前項補償金額所採計算基準，不得低於勞動基準法所定基本工資之數

額。 
學校應主動協助甲方依前二項規定，請求乙方補償。 

第十二條
（差別待
遇 之 禁
止） 

甲方研習或研究期間，乙方不得因甲方之種族、階級、語言、思想、
宗教、黨派、籍貫、出生地、年齡、婚姻、容貌、五官或身心障礙之因素，
而有差別待遇。 

甲方受到前項差別待遇時，其申訴及歧視之認定，適用就業服務法及
其相關法規有關就業歧視認定之規定。 

甲方依前項規定提出申訴者，乙方不得給予不利之待遇。 

第十三條
（性騷擾
之防治） 

甲方研習或研究期間，乙方不得因甲方之性別或性傾向，而有差別待
遇，並不得有性騷擾行為；乙方知悉甲方有受性騷擾情事者，應採取立即
有效之糾正及補救措施。 

甲方研習或研究期間，遭性別歧視、性傾向歧視或性騷擾時，其申訴
之提出、認定及乙方之賠償責任，適用性別工作平等法及其相關法規之規
定。 

第十四條
( 甲 方 之
義務) 

甲方於研習或研究期間，應遵守乙方各項工作規範。 



第十五條 
( 未 定 事
項之適用
法規) 

本契約未約定事項，依相關法令之規定辦理。 

第十六條 
(管轄) 

甲乙雙方就本契約有爭執，並進行私法救濟時，以甲方居住地或乙方
所在地之地方法院為管轄機關。 

第十七條 本契約書一式三份，由教師、學校、合作機構或產業各持一份。 

甲方                                    乙方 

姓名:                   合作機構或產業: 

國民身分證號：                          公司或商業登記號碼: 

地址:                                   代表人: 

                                        地址: 

學校： 

校長： 

地址: 

 

 

中華民國          年        月        日 



桃園市立中壢商業高級中等學校教師進行產業研習或研究契約(學校與合作機

構) 

 
學校：                  （以下稱甲方）； 

合作機構或產業：        （以下稱乙方）； 

甲方係乙方與        （學校名稱，以下稱學校）合辦          之研習

或研究，為依高級中等學校教師進行產業研習或研究實施辦法(以下簡稱

本辦法)第四條第一款規定，進行教師研習或研究，特訂定契約（以下稱

本契約），約定甲方在乙方接受至合作機構或產業研習或研究合作期間，

甲乙雙方之權利義務，並經甲乙雙方同意合作條款如下： 

一、 甲方負責提具研習/計畫內容。 

二、 乙方同意提供研習/場所、設備等。 

三、 研習或研究期間，甲方教師需遵守乙方之出勤相關規範及智慧財產歸

屬。 

四、 研習或研究期間，合作機構或產業派遣研習教師國外出差，應事前經

甲方同意。但二週以下之旅遊活動，不在此限。 

五、 研習或研究期間，學校每月應至少實地訪查一次並做成紀錄；訪查結

果如有教師未在研習地點或研習項目與申請內容不符者，乙方應請研

習或研究教師提出書面資料說明，報甲方備查。 

六、 甲方教師於研習或研究期滿或自行提出終止契約時，應即返校服務。 

 

 

甲方 

學校：                                  

校長：                                              

地址：  

 

乙方 

合作機構或產業：                                          

公司或商業登記號碼： 

代表人：                                                

地址： 

 

 

中    華    民    國          年          月          日 

 

 

 

 

 



桃園市立中壢商業高級中等學校教師至合作機構或產業研習或研究契約書(學校與

教師) 

 

學校：                  （以下稱甲方）； 

教師：                  （以下稱乙方）； 

甲方為依高級中等學校教師進行產業研習或研究實施辦法(以下簡稱本辦

法)第四條第一款規定，同意乙方進行研習或研究，特訂定契約（以下稱

本契約），約定乙方接受至合作機構或產業研習或研究合作期間，甲乙雙

方之權利義務，並經雙方同意研習或研究條款如下： 

一、 乙方提出研習/計畫內容，依甲方所定期限，申請研習或研究。 

二、 甲方審查研習/計畫內容。 

三、 研習或研究期間，乙方應遵守合作機構或產業出勤相關規範及智慧財

產歸屬。 

四、 乙方應遵行甲方訂定之教師進行產業研習或研究作業規定。 

五、 研習或研究期間，合作機構或產業派遣乙方至國外出差，需事先經甲

方同意。但二週以下之旅遊活動，不在此限。 

六、 研習或研究期間，甲方應每月至少實地訪查一次，並做成紀錄；訪查

結果如有乙方未在研習地點或研習項目與申請內容不符者，甲方得通

知乙方提出書面資料說明，報甲方備查。 

七、 乙方應於研習或研究期滿或自行提出終止契約時，應即返校服務，並

於返校三個月內，提交研習報告予甲方備查。 

 

 

甲方 

學校：                                  

校長：                                              

地址： 

 

乙方 

申請教師(簽名及蓋章):                                          

國民身份證號： 

地址： 

 

 

 

 

 

中    華    民    國          年          月          日 

 

 


